磋商内容及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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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磋商内容一览表：
	包号
	品目号
	服务名称
	服务期限

	/
	1-1
	高新区“十五五”规划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个日历日。


二、服务要求：
*2.1必须满足的服务要求： 
2.1.1回顾“十四五”期间主要成效及问题短板，明确“十五五”期间总体发展定位目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发展格局，确定创新发展、区域协调、安全环保、集约绿色、基设提效、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与主要任务，谋划重点项目库，并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最终形成高新区“十五五”规划成果。
2.1.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21年修订）；
8.《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2010年）。
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7 号）；
10.《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0〕7 号）；
11.《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17〕110号）；
12.《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陕政办发〔2019〕40号）。
13.《榆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14.《神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15.《榆林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16.《神木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17.《陕西神木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4-2035年）》。
2.1.3编制内容
全面梳理总结高新区“十四五”时期在实体经济经济产业提质升级、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精细化管理服务等核心层面取得的阶段性发展成效，立足园区发展实际，深度剖析产业能级不足、创新能力薄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对应领域现存的发展痛点与短板弱项。结合国家、省市宏观发展战略导向，明确高新区“十五五”时期总体发展思路、发展定位与目标，聚力构建高端引领、协同融合、安全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结合园区土地资源、产业布局与区位优势，落地科学合理、联动高效的空间发展格局。围绕创新赋能发展、区域协同联动、产业安全与生态环保、土地资源集约绿色利用、基础设施提质增效、政务民生服务保障六大重点方向，细化细分领域建设内容与专项工作任务。同步谋划贴合发展需求、可落地可考核的重点建设项目库，最后从组织领导、政策资金、考核督导、人才支撑等方面制定全方位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系统编制形成完整、科学、可落地的高新区“十五五”总体规划成果。
2.1.4成果要求
规划成果所有内容和设计深度应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规定。规划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规划文本、附表及其他材料。提交纸质成果 10套、电子版2套，具体提交成果规格以国家及地方出台的相关标准、指南为准。

